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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

摘 要 国际疼痛学会 (IASP) 设立特别工作组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代表密切合作，制定了更具

系统性的慢性疼痛分类，并收录于 ICD-11 编码。本文从疼痛分类的角度，将超过 3 个月的持续性或

反复性疼痛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或损伤进行了重新分类。新分类列出了慢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中最

常见的疾患：三叉神经痛、周围神经损伤、痛性多发神经病变、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和痛性神经根病变。

同时也列出了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中最常见的疾患：脊髓或脑损伤后疼痛、卒中后疼痛、多发性

硬化相关性疼痛。该分类中未明确提及的疾病类型将在 ICD-11 的其他分类中列出。慢性神经病理性

疼痛在临床中的发病率高，受到医务工作者高度重视，但 ICD-10 对其定义或不充分，或有所缺失。

IASP 特别工作组提供了简要的疾病类型定义，以用于临床诊断，并向 WHO 提交了这些定义的详细内

容。世界上约 10% 的人群经历过神经病理性疼痛，而现有的治疗方式却无法有效缓解其中大部分人的

疼痛。在 ICD-11 中，专家们将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进行了精细分类，这对于应对相关疼痛治疗中的

挑战和满足公共健康需求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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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背景

躯体感觉神经系统受损或病变不仅会导致功能

障碍，还会增加疼痛敏感性或引起自发性疼痛。神

经病理性疼痛 (neuropathic pain, NP) 通常是慢性的，

即疼痛持续存在或反复发作。多种累及外周或中枢

神经系统的疾病都有可能诱发神经病理性疼痛，例

如一些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性神经病变）、神经

退行性病变、自身免疫或血管疾病、肿瘤、感染、

中毒、创伤、遗传性疾病，也可能源于未查明的神

经病变（如特发性神经病变）。在这些情况下，引

起痛觉过敏和自发性疼痛的机制复杂，且与潜在疾

病之间的关系常常不清楚。另一方面，临床上通常

依据疼痛表型的差异来区分不同的疼痛综合征。神

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可帮助阐释疼痛机制，例如躯

体感觉神经兴奋性增加或内源性镇痛通路发生改

变。由于现阶段缺少合适的无创性检查方法，通常

无法进一步探究疼痛产生的原因。尽管利用影像学

和感觉定量检测等手段可以帮助揭示病人产生疼痛

时一些重要的病理生理因素，但目前对神经病理性

疼痛机制的认识大多基于动物模型研究。

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CNP) 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通人

群中的患病率为 6.9%～10%，且某一特定神经系统

疾病的疼痛程度变化多样，疼痛可为某种疾病的主

要或唯一表现形式（如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在患

有同一疾病的病人中，也可能只有部分病人出现疼

痛症状（如化疗导致的周围神经病变）。甚至由同

一种原因引起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症状和体征也不

尽相同。但神经病理性疼痛一旦出现，通常会给病

人带来极大痛苦并造成功能障碍。治疗神经病理性

疼痛充满挑战，药物治疗虽是一线治疗方式，但在

许多病人中疗效却不尽如人意。

对于疑似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诊断，需要进行详

细的检查以确定疼痛是否起源于神经系统。疼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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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应与受损或病变的躯体感觉神经支配区相对应。

即使疼痛区域与神经支配区域不完全对应（如疼痛

不在受累的外周神经或神经根支配的整个区域发

生，或疼痛不在中枢神经损伤或病变对应的躯体区

域发生，或疼痛区域超出受累神经支配的区域），

也应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辨识出疼痛和潜在病因的

关系。疼痛分布区的感觉异常能够增加诊断的准确

性，这些体征提示可能患感觉障碍、对正常疼痛刺

激的过度反应（痛觉过敏 hyperalgesia）或对无痛刺

激的过度反应（痛觉超敏 allodynia）。神经病理性

疼痛的诊断还需要明确神经受损的原因，例如通过

神经生理学检查明确外周神经病变或通过影像学检

查显示脊髓损伤后躯体感觉神经是否受累情况。

其他需要接受特定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和

非药物治疗。高级别和中级别证据显示加巴喷丁、

普瑞巴林、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

剂，以及三环类抗抑郁药可作为治疗神经病理性

疼痛的首选药物。利多卡因或辣椒素贴剂、皮下注

射肉毒毒素可作为局部治疗的选择。若上述药物无

效，阿片类药物应作为替代治疗药物，其不良反应

的风险较低。非甾体消炎镇痛药通常对神经病理性

疼痛无明显疗效。亟待在临床诊断分类中对神经病

理性疼痛进行详尽的表述，以满足临床评估和治疗

的需要。

二、ICD-10 版本的缺点和新分类的必要性

目前在临床上迫切需要一个系统化的神经病理

性疼痛分类。迄今为止，国际头痛疾病分类 (Inter-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Headache Disorders, ICHD) 
是对神经病理性疼痛唯一的系统性疾病分类，但也

只局限于脑神经损伤和神经痛。

尽管神经病理性疼痛在临床医学和卫生经济

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在 WHO 的 ICD-10 并未对神

经病理性疼痛做出恰当的阐释。在临床实践中、流

行病学调查和健康管理中，ICD 是疾病分类中使用

最普遍的诊断编码和标准化工具。ICD 按病因、受

累器官或身体区域对疾病和临床综合征进行分类，

在 ICD-10 中，将不符合这种分类方法的疼痛分为

急性疼痛 (R52.0) 或慢性疼痛 (R52.2)，并有单独的

慢性顽固性疼痛代码 (R52.1)。这些代码可以与神

经病学的诊断相结合，例如糖尿病性多发性神经病

编码为 G63.2*，* 表示这种临床综合征还需要另一

个病因代码表示，如 2 型糖尿病合并神经并发症为 
E11.4†。因此，糖尿病多发性神经病作为神经病理

性疼痛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需要用三个代码才能完

全表述。

ICD-10 只提及了少数神经病理性疼痛，其中包括

三叉神经痛 (G50.0)、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G53.0* B02.2†) 
和幻肢痛 (G54.6)。尽管胸神经根更容易受到带状疱

疹感染的影响，但在 ICD-10 中只提及了三叉神经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以疼痛的症状或体征为特点的

遗传性神经病在 ICD-10 中未被列出或正确分类。

例如红斑性肢痛症，因其疼痛伴有皮肤红斑，被归

类为一种外周血管疾病。这种遗传变异性疾病其主

要症状为剧烈的疼痛，而不是出现红斑，这一点在

ICD-10 中没有明确指出。

ICD-10 过于烦琐，并且对相关临床情况的覆盖

或不完整，或不准确，这些都增加了慢性疼痛被低

估的风险，对临床医师、医院和健康服务产生了不

利的影响。对慢性疼痛的低估导致医疗保险资源不

合理分配，影响了社会医疗公共卫生方针政策的制

定。当前北美地区阿片类药物滥用现状也表明，可

靠的慢性疼痛分类对监测癌痛和非癌痛（包括神经

病理性疼痛）管理中镇痛药物的安全有效使用十分

重要。

三、IASP 特别工作组 ICD 分类倡议

IASP 特别工作组与 WHO 代表密切合作，在

ICD-11 中对慢性疼痛综合征进行了专门分类，将慢

性疼痛定义为持续或反复发作超过 3 个月的疼痛。

如前所述，神经病理性疼痛依据外周或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可分为两个大类，即慢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

痛 (chronic peripheral neuropathic pain, CPNP) 和慢性

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chronic central neuropathic pain, 
CCNP)。分类中未明确列出的疾病将被列为其余类

别。在起草和编辑神经病理性疼痛中每个疾病的定

义以及详细的内容模型时，IASP 特别工作组与神经

病理性疼痛兴趣小组分类委员会进行了交流协商。

内容模型在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挪威进行了初

步实地测试，修订后的模型将进一步接受 WHO 主

导的实地测试。总体上，诊断标准的实用性和特异

性都较高。WHO 于 2018 年 6 月发布了准备执行的 
ICD-11 版本，并在 2019 年 1 月和 5 月分别向 WHO
执行委员会和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了完整的修订本。

预计从 2022 年起将根据 ICD-11 报告卫生统计资料。

四、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分类

有些神经病理性疼痛由于其症状独特，在疼痛

持续时间未满 3 个月时就可以做出明确诊断。例如

三叉神经痛，其特征为疼痛发生在第Ⅴ颅神经的一

个或多个分支区域，疼痛会突然发作，机械刺激或

口面部活动会诱发疼痛。尽管疼痛缓解期长短不一，

但不会完全消失。同样，2 型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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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病变相关性疼痛和脊髓损伤后疼痛也为持

续性疼痛，不需要等到疼痛持续 3 个月以后才做

出诊断。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区分急性疼痛和慢

性疼痛的确切指标，很多研究仍然将疼痛时间是

否超过 3 个月纳入临床镇痛试验研究对象的选择

标准。

新的分类方法将神经病理性疼痛分为外周来源

和中枢来源的疼痛，其中包含了 9 种常见的持续

性或反复性疼痛疾病（见图 1，获取表格形式可访

问 http://links.lww.com/PAIN/A658）。以下将介绍

这些疾病的简要定义，这些定义是 ICD-11“基础

层”(foundation layer) 中更为详细的内容模型中的

一部分。模型为疑似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例提供了

一个最低的诊断标准。同时还添加了代表疼痛严

重程度（包括疼痛程度、痛苦感知和身体功能）、

时间特性、心理和社会因素的扩展编码，并与国际

功能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ICF) 联系起来。

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CNP)：是指由躯体感觉

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所引起的慢性疼痛。疼痛可为

自发性或诱发性，表现为痛觉过敏或痛觉超敏。确

诊为 CNP 需要有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的病史，且

疼痛位置具有神经解剖学的分布合理性。提示躯体

感觉神经系统参与的阴性感觉症状或体征（如感觉

下降或消失）和阳性感觉症状或体征（如痛觉超敏

或痛觉过敏）必须与受累神经结构的支配区域相对

应。此标准适用于所有 CNP 的诊断。

（1）慢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 (CPNP)：是指由

于外周感觉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而导致的慢性疼痛。

三叉神经痛 (trigeminal neuralgia, TN)：是指源

于三叉神经的单分支或多分支的口面部神经病理性

疼痛。这种疼痛由无害刺激诱发，具有反复性、突

发突止的特点。病人通常会将这种痛感形容为电击

样、射击样或针刺样。部分病人表现为持续性的疼

痛间歇样发作。诊断中包括特发性三叉神经痛，典

型三叉神经痛（血管压迫三叉神经引起），继发性

图 1 ICD-11 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分类

 一级和二级诊断是 ICD-11 死亡率和发病率线性化的一部分。慢性神经性疼痛的具体内容在下一级中。根据

ICD-11 中多母级的新概念，这些内容可以被慢性疼痛分类的其他分类中引用，如慢性创伤后疼痛或慢性继发性

头痛或口面部疼痛。

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1 级诊断

2 级诊断

3 级诊断

慢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

三叉神经痛 脊髓损伤相关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周围神经损伤后的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脑损伤相关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痛性多发神经病变 慢性卒中后中枢性疼痛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慢性创伤后疼痛
慢性创伤后疼痛

痛性神经根病变

慢性继发性头痛或口面部疼痛

多发性硬化导致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多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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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经痛（桥小脑角肿瘤、囊肿或多发性硬化症

引起）。

其他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详细内容模型需包

括病因学阐述。

周围神经损伤后的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after peripheral nerve injury, CNP-pni)：
是指外周神经损伤后产生的持续性或复发性疼痛。

有明确的神经创伤病史，疼痛发作与创伤发生有明

确的时间关联，以及疼痛在受累周围神经支配区域

是必要条件。阴性和阳性感觉症状或体征必须与受

累神经支配区域相对应。神经瘤的产生也可以导致

病变位置疼痛。CNP-pni 的诊断也归属于术后或创

伤后疼痛 (postsurgical and posttraumatic pain) 的分

类中，与 ICD-11 中提出的“多母级” (multiple par-
enting) 概念保持一致（见图 1）。这种分类方式让

用于诊断的内容模板处于 ICD-11 的基础层，在各

类分级中就可以多次引用相同的内容模板，避免了

重复诊断。

痛性多发神经病变 (painful polyneuropathy, PP)：
是指由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家族性或遗传性

疾病、环境暴露或中毒以及神经毒性药物所致的多

发神经病变引起的慢性疼痛。一些病因不详的多发

神经病变也会伴有慢性疼痛。疼痛可为神经病变的

最初症状，也可能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产生。阴性和

阳性感觉症状或体征必须与多发神经病变的解剖分

布区域相对应。化疗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作为一种

痛性多发性神经病变，也归属于慢性癌性相关疼痛

的分类中。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
是指从带状疱疹发生或被治愈后持续 3 个月以上的

疼痛。常发生在三叉神经第一支（眼支）分布区或

胸部皮区，可以是皮疹相关的急性疼痛的延续，

也可无痛间歇期后发生。阴性和阳性的感觉症状

或体征必须与受累的颅神经支配区域或外周皮区

相匹配。

痛性神经根病变 (painful radiculopathy, PR)：
慢性痛性神经根病变 (chronic painful radiculopathy, 
CPR) 是指由颈、胸、腰、骶神经根损伤或疾病导

致的持续性或间歇性疼痛。包括韧带和椎间盘在内

的脊柱退行性改变是 CPR 最常见的致病因素。也可

由创伤、肿瘤、瘤性脑膜炎、感染、出血、缺血、

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或医源性创伤（如药物注射

治疗或手术）所致。疼痛出现在受累皮区是诊断的

必要条件。疼痛可自发性出现，但在采取或维持某

个姿势或活动时可以加重或诱发疼痛。阴性和阳性

感觉症状或体征必须与受累神经根支配区域对应。

与神经根痛相关的肌肉骨骼疼痛应单独分类。

其他明确或未明确的慢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

痛 (other specified and unspecified chronic peripheral 
neuropathic pain)：ICD-11 为一些未被疾病列表所覆

盖的慢性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保留了编码，例如由

腕管综合征所导致的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疾病分

类中增加未明确分类，可以将那些因为信息不足而

无法进行准确诊断的情况进行整合。

（2）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CCNP)：是指

由于中枢躯体感觉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所引起的慢

性疼痛。

脊髓损伤相关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chronic central neuropathic pain associated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CCNP-sci)：是指由脊髓躯体感觉通路损

伤或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脊髓损伤包括外力或疾

病过程引起的脊髓功能损害。疼痛可为自发性或诱

发性，并表现为痛觉过敏或痛觉超敏。诊断为脊髓

损伤相关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需要有脊髓损伤

或疾病的相关病史，疼痛和伴随的感觉障碍需发生

在受损区域水平或以下皮区。这种原因导致的中枢

神经病理性疼痛同样被包含在慢性术后或创伤后疼

痛这一分类中。

脑损伤相关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chron-
ic central neuropathic pain associated with brain injury, 
CCNP-bi)：是指由躯体感觉皮层、与之相连接的脑

区连接或相关的神经通路损伤或病变引起的慢性

疼痛。有明确的脑外伤病史，疼痛发作与创伤发生

的时间关系明确，以及疼痛在受累神经支配区域是

确诊为 CCNP-bi 的必要条件。阴性或阳性感觉症

状必须体现在与损伤脑区所对应的身体区域。此类

慢性疼痛也被列入慢性术后或创伤后疼痛这一分

类中。

慢性卒中后中枢性疼痛 (chronic central poststroke 
pain, CCPSP)：是由大脑或脑干缺血或出血引起。

疼痛可为自发性或诱发性，表现为痛觉过敏或痛觉

超敏。诊断为卒中后中枢性疼痛应需病人有卒中病

史，且疼痛部位与因卒中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受累

区域对应。

多发性硬化导致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chronic central neuropathic pain caused by multiple 
sclerosis, CCNP-ms)：是由躯体感觉皮层或其传导通

路的损伤所致。疼痛可为自发性或诱发性，表现为

痛觉过敏或痛觉超敏。诊断为该类疼痛需病人有多

发性硬化的病史，且疼痛位置与受损神经解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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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阴性或阳性感觉症状必须体现在与损伤脑区

所对应的身体区域。如果疼痛主要与肌强直有关，

应将其归类于肌肉骨骼疼痛。

其他明确或未明确的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other specified and unspecified chronic central neuro-
pathic pain)：其余类别可用于其他明确或未明确的

慢性中枢神经病理性疼痛。

五、讨论

神经病理性疼痛常常会在原发疾病痊愈后持续

存在（如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将潜在病因的编码

与单纯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诊断相结合的优点在于区

分需要治疗疼痛的病人和虽然患有相同神经疾病但

没有产生疼痛的病人。神经病学诊断能够指导治疗

引起疼痛的疾病，而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诊断能帮助

医师对病人进行恰当的治疗和管理。与 ICD-10 不

同，完整版 ICD-11 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编码将

更加简洁，并将其嵌入到慢性疼痛的系统性分类中。

ICD-11 将涵盖流行病学中常见的疾病，依据参考文

献和相关研究提供明确的诊断标准，提高诊断的准

确率。

ICD-11 中还增加了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列出的

疼痛情况在其他的“母级”类别中的交叉引用。例如，

化疗引起的痛性多发神经病变也被分类在慢性癌痛

中，截肢后疼痛也被分类在术后或创伤后疼痛中。

ICD-11 中的交叉引用有助于将疼痛编码到最适合的

治疗分类中。

本次 ICD-11 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分类是基于将

这一重要的疼痛分类与其他六大疼痛分类（如肌肉

骨骼痛、内脏痛）的篇幅长度相平衡的产物。未在

分类中明确列出的疾病被纳入“其他明确的慢性周

围神经病理性疼痛”或“其他明确的慢性中枢神经

病理性疼痛”中。

六、结论

本文中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分类是对常见疼痛性

神经病学疾病的第一个系统性分类，也是迄今为止

最全面的分类。完整版的内容描述中包括了精确的

诊断标准和参考文献，以尽量减少歧义。这些规范

与神经病理性疼痛诊断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证据分级

体系相匹配，为诊断编码的分类、健康服务的分配

和流行病学数据的收集提供有力帮助。明确的定义，

加上对疾病详尽完善的评估有助于临床上诊断慢性

神经病理性疼痛，使临床试验的纳入标准更加明确，

进一步促进研究成果向医疗实践的转化。

（Scholz J, Finnerup NB, Attal N, et al . The IASP classification 

of chronic pain for ICD-11: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Pain, 

2019, 160:5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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